附件5
换（补）发公证机构、公证员执业证书
一次性告知单
一、设定依据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公证机构执业证书损毁或者遗失的，由该公证机构报经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逐级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申请换发或者补发。
《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
二、申请条件
　　1、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执业证即将届满4年需要换发。　
[bookmark: _GoBack]　　2、公证机构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不予换发执业证；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的，暂缓换发执业证。公证员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免职情形的，不予换发执业证；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或有应予吊销执业证书的违法行为尚未查处的，暂缓换发执业证书。
三、申请要件
　　1、所在地司法局关于申请换（补）发公证机构、公证员执业证书的报告；
　　2、换发公证机构、公证员执业证书的需提供公证机构执业证书正副本、公证员执业证书原件，补发公证机构、公证员执业证书的需提供所在公证机构在省级报刊上声明作废的报刊；
　　3、换（补）发公证员执业证书的还需提供近期蓝底2寸免冠照片1张。
　　四、咨询电话
　0315-2801630
